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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88_91_E6_c80_237383.htm （一）属地原则 刑法

第6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

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

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犯罪。 1. 犯罪地的确认： （1）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

在中国领域的，认为是在中国的犯罪，适用属地原则，确立

刑法效力。 （2）在中国的船舶或飞机上犯罪，认为是在中

国的犯罪。 （3）未遂犯、共犯犯罪的确认，通常采取扩张

立场。 （4）发生在火车、使领馆的犯罪，其犯罪地点应当

以该火车、使领馆所在地为准。 2. 属地原则的例外： （1）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2）发生在港澳特区的

犯罪。 属人原则 刑法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

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

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保护原则 刑法第8条 外国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

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

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二）普遍管

辖原则 刑法第9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

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对于国际条约规定的犯



罪，我国在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 1. 适用对象

：国际犯罪。如：公海上的海盗犯罪、毒品犯罪、劫持民用

航空器罪、酷刑、恐怖主义犯罪、战争罪、灭种罪等。 2. 处

理原则：或起诉或引渡。 3. 补充作用: 对属地、属人、保护原

则的补充。 （三）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方法 1. 通过司法协助

。 2. 保留再次审判权。 刑法第10条 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

，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3. 推导: 不承认外国刑事判决对中

国具有一事不再理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溯及力规定

的掌握：从旧兼从轻 刑法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

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

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

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

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

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

继续有效。 1. 新旧刑法相同的，适用旧法。 2. 犯罪行为在新

法生效前继续到生效后的，适用新法。 3. 连续犯罪至新法生

效后，新旧法都认为犯罪的，适用新法。 4. 累犯（前罪发生

在生效前的，后罪发生在生效后的，适用新法）。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